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TWA台灣災區學童認養計劃簡章-OCT/2004 

*因應環境改變, 擴大捐助學區, 將於2004年10月, 經NATWA理事會同意通過, 由 [台灣921震災認養學童計劃 ],改名 為 [台灣災區學童認養計劃 ]

*英文名稱為-Assistance Fund For the Children of Natural Disaster Area in Taiwan.

*宗旨-秉持 NATWA 慈善為懷的精神, 回饋故鄉, 持續為台灣天災-地震. 颱風. 水災等的災區學童, 捐助學雜費和營養午餐費。

*成立經過- 1999年9月21日 台灣發生災情慘重的大地震, ,NATWA 於2000年10月在

   New Orleans 舉行的年中理事會中, 成立 [921認養學童計劃 ], 並開始於 01年捐助

   $3,000, 02年$5,000, 03年$7,000, 04年10,000, 從10位學童增加到62名。

*聯繫方式-始於南投縣區, 由埔里水秀女獅會姊妹們, 負責探訪學校導師, 了解學童家庭狀

                況, 特別關注單親. 殘障. 貧困. 急難的學童 。同時匯集捐助學區名單,由認養小 

                組開會決策。

*捐助金額- 小學以N.T.3,000, 國中. 高中以N.T.5.000, 營養午餐費則每名N.T.3,000

                 為準, 如有特別個案情形, 不定期,以N.T.20,000補助一名大學生 為原則。

*小組成員- A.設組長一名, 統籌對外聯絡事宜, 負責文宣, 定期作捐款名單和學童認養的報

                     告, 以昭公信。

                 B.財務一名- 負責簽收捐款支票, 寄發收據, 整理帳冊, 公布收支情形。

                 C.匯款一名- 負責捐款入帳, 每年八月電匯捐款至埔里水秀女獅會, 並向總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備。

                 D.NATWA 關懷組組長為當然成員。

                 E. 邀請熱心的各分會會長或區理事們參與, 能在各地聚會時, 協肋募款。

                 F. 更歡迎善心的姊妹們加入我們的行列。小組成員以不超出十二名為準。

*募款目標- 每年徵請至少五十位姊妹, 每人認捐$100,為基金, 再請企業特別贊肋營養午餐

                 費。

*開會決策- 由組長於每年年會中, 召開決策會議, 邀請會長. 副會長列席, 討論捐助款項, 名

                 額. 地區等, 各與會小組成員, 一人一票, 並於會中聽取建議. 檢討等事項。

以上簡章為初步草案, 擬於十月年中理事會中向board提出報備, 請大家不吝修正指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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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李碧娥 [S. CA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